池南自然教育中心98年度暑期大專院校學生實習計畫
一、計畫宗旨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（以下稱本處）為促池南自然教育中心（以下稱本中心）與大專院校學術機構合作，藉由相關科系學生實習研究並參與實務運作，以培育未來自然教育中心相關領域專業從業人員為目標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
二、召募對象及人數

召募大專院校環境教育、環境科學、森林、動物、植物、生物、自然資源、地質、景觀、休閒遊憩、教育、保育等相關科系在學學生4名。
三、申請時間：98年6月 1 日至<6月15日>止。

四、申請辦法：
（一）      學校申請：由學校以公函檢具申請表、實習計畫及實習生自傳，以掛號郵件寄至本處(地址:花蓮市林政街1號)。

（二）       個人申請：由學生自行檢具申請表、實習計畫及自傳，並檢附就讀學校指導業師推薦函，以掛號郵件寄至本處育樂課（地址：花蓮市林政街1號）。
五、 徵選：實習申請之受理期間截止後，本處就申請案進行書面審查。並於<6月22日>前辦理面談。經審查錄取者，於<6月26日>前通知。倘不符本中心需求者，則不予錄取。

六、實習內容：

（一）營隊活動及戶外教學課程發展及執行教學。

（二）教學空間佈置與整理。
（三）檔案與教學器材之整理。

（四）資料搜集、整理與建置。
（五）其他臨時增加自然教育中心相關業務。
七、實習時間

（一）出勤

1.<98年7月1日>至<98年8月31日，排定40天出勤，原則>週一至週五出勤(遇假日辦理營隊、活動及研習，應配合出勤)，每天上午八時至十七時，以刷卡或現場簽到方式確認。每日應撰寫實習日誌，並由實習指導員簽名確認。

2.實際實習週數、每週實習天數或實習期間累積總時數如須調整時，本處於取得實習學生同意後為之，並通知實習生就讀學校。

（二）請假

1.病假：當日應向實習單位主管報備，並於三日內補辦請假手續。

2.事假：須於三日前提出申請，偶發事件須先向實習單位主管報備，事後應補辦請假手續。

3.公假：應檢附公假證明文件或學校公文，於事前辦理請假手續。

八、保險及津貼

本處為實習學生辦理意外事故100萬理賠保險10萬醫療保險，並補助每日交通及誤餐費新台幣200元。
九、住宿及交通
本中心位址於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林園路76號，不提供住宿設施，實習生請自備交通工具
十、結業

1.實習結束5天前，應繳交實習心得報告（字數不得少於二千字）及「實習總體建議表」，供本中心參考。

2.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本中心提供實習生「實習表現評估表」，供實習學生、指導業師級學校參考。

3.實習學生依期限完成實習，由本處核發實習證明書。
4.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如有不適任，或有損壞本處名譽之行為，本處有權終止實習，並通知就讀學校。

十一、附件：

附件（一）申請履歷表參考格式

附件（二）實務發展計畫書參考格式

附件（一）：申請履歷表參考格式

	基本資料
	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
	照片
	

	
	血型
	
	身分證字號
	
	
	

	
	通訊地址
	
	
	

	
	聯絡電話
	自宅
	
	
	

	
	
	行動電話
	
	
	

	
	E-mail
	

	學經歷
	學歷
	
	

	
	
	
	

	
	經歷(含參與社團經驗)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研究或出版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專長領域
	

	自
傳
	自傳請自行斟酌，建議一頁即可。


附件（二）：實務發展計畫書參考格式
申請單位：

授課老師(或預定研究或學習之實務及指導業師)：

指導教授：

學生姓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＿＿＿  

請於1000字內

一、        實習目標

二、        預定工作內容

三、        預期成果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